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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台山市妇幼保健院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采购项目
采购编号：ID:62296
供应商：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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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876630][bookmark: _Toc6695]二、磋商产品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产品名称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单价
	单位
	数量

	
	
	
	
	
	

	
	
	
	
	
	

	
	
	
	
	
	

	
	
	
	
	
	



附配置清单：

磋商产品配套耗材一览表
	耗材名称
	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注册证
	价格
	药交ID

	
	
	
	
	
	

	
	
	
	
	
	

	
	
	
	
	
	

	
	
	
	
	
	










磋商人名称：
磋商人法人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方式：
日期：
四、技术条款响应表
	序号
	磋商规格/要求
	磋商人响应描述
	偏离情况
	响应或差异情况说明

	★1
	用于医疗单位通过探头发射的弱激光照射能同时满足鼻腔、口咽部、耳部和体表照射等部位炎症症状的辅助治疗。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2
	探头输出：可同时治疗5个患者（5路通道）
	 
	 
	

	▲3
	输出模式：其中4路通道可以任意切换治疗模式，并且治疗时间和治疗功率单独调节
	 
	 
	

	▲4
	配套器械：鼻腔探头≥8支，耳道探头≥6支，口腔内探头≥3支，体表照射大探头≥2支、16孔激光器光疗探头≥1支
	
	
	

	5
	激光波长：650nm±20nm
	 
	 
	

	6.
	激光介质：半导体材料（GaAlAs）
	
	
	

	7.
	功率档位：3档可调，激光治疗仪输出功率可调, 针对不同患者用不同功率
	
	
	

	8.
	定时设置：60分钟可调节，每15分钟为间隔
	
	
	

	9.
	显示方式：液晶屏显示，液晶窗口≥5CM*8CM
	
	
	

	10
	设备外型：台车和便携式治疗仪可以进行分离，适应不同治疗室环境
	
	
	

	11
	配套耗材≥100套
	
	
	


注：（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不满足则导致磋商无效。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磋商条款。）
1、如有偏离，应在“偏离情况”栏内注明“有”，并在“说明”栏内予以说明；如无偏离，应在“偏离情况”栏内注明“无”。
2、磋商人投报的内容与磋商文件的技术要求有差异时，无论这种差异是否有利于采购人，磋商人都应按上述格式如实详细填写。

供应商盖公章：                        
日期：                                
















五、商务条款偏离表
	序号
	磋商规格/要求
	磋商人响应描述
	偏离情况
	响应或差异情况说明

	1
	合同签订生效后30个日历天内，完成到货安装调试并提交采购人试用。磋商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磋商产品的规格、性能、校对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质量的管理规定要求，保障磋商产品的质量。磋商人须提供所投产品完整的配置清单。培训要求：中标人负责培训采购人有关技术人员，直至掌握操作技术为止。在仪器正常使用期间，中标人须负责该设备的技术咨询。
	 
	 
	

	2
	1.验收时间：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并试用一周后进行，中标人应提交相应的验收资料协助采购人进行验收。
2.验收方法：由采购人使用部门人员、医疗器械工程师及中标人相关人员共同对设备产品质量和技术指标进行检验。
3.验收标准：
（1）中标人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的，出厂日期不超过壹年，且交付时原厂包装完好，无任何质量缺陷；设备中所装的软件必须是最新的版本。
(2)中标人随设备提供设备的中文说明书、中文使用手册。
(3)安装调试完毕后，所有设备必须能保证能正常运行并满足采购人购买时所声明的使用需求。
	 
	 
	

	3
	1.整机(含所有零配件)原厂保修期至少三年（在保修期内维修时提供的设备零配件须为原厂生产的合格产品），人为因素除外。乙方需提供设备生产商或国内总代理上述保修方案的服务书。
2.（1）保修期内，售后服务单位接到用户设备报修通知后，2小时内电话回复处理意见，12小时内现场维修，≤72小时内修复，若无法修复，则自取走故障件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供备品以保证业务正常开展，若无法按时修复或如期提供备品造成停机，则按1:7延长保修期(即停机1天，延长保修期7天)，30天后若完全不能修复则由乙方更换同款整机（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2）保修期内至少每季度1次按生产商保养标准做1次保养（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并出具报告交采购人设备科留存。供应商未履行前述维修和保养服务的，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尾款，尾款金额不足以赔偿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继续赔偿责任。
	 
	 
	



1、如有偏离，应在“偏离情况”栏内注明“有”，并在“说明”栏内予以说明；如无偏离，应在“偏离情况”栏内注明“无”。
2、磋商人投报的内容与磋商文件的技术要求有差异时，无论这种差异是否有利于采购人，磋商人都应按上述格式如实详细填写。

供应商盖公章：                        
日期：                                








六、（供货、安装、调试、培训、验收、售后服务方案）

供应商名称：                         






格式自拟。


